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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9日11时44分许，在位于天津经开区东区第十一大街5号的天津敏信机械有限公司内，三工厂涂装五线除脂吹水岗位作业人员刘某某在作业过程中，进入升降机运行区域地坑内拾取掉落的工件时，被下降的升降机挤压，后被120救护车送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进行救治，经抢救无效于15时04分左右死亡。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3万余元（不含事故罚款）。

事故发生后，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做好死者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规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管委会批准，成立了由经开区应急局、工会和滨海新区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天津经开区天津敏信机械有限公司“9•2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经开区纪委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询问相关人员等调查取证工作，聘请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技术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相关事故防范措施的建议。
经调查认定，天津经开区天津敏信机械有限公司“9•2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情况

天津敏信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敏信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20日，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46679881A，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合资），注册地址为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街5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为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天津敏信公司工厂高级经理李某全面负责公司生产运行管理工作，为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二）涉事工艺情况

天津敏信公司事发涂装生产线主要用于汽车保险杠格栅塑工件的喷涂，包含上件工序、水洗工序、吹水工序、烘干工序、喷涂工序、流平工序、烘干工序、下件工序。从注塑工序来的待喷涂塑料工件需先进行除尘、吹水、烘干等工序后，再进行喷涂。涂装生产线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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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涂装生产线工艺流程图
1.除尘工序：对喷涂塑料件进行喷淋冲洗，冲洗掉上面的灰尘，将工件进行除尘、除油脂。

2.吹水工序：工件需依次进行自动吹水和机器人吹水，将工件表面的水吹处理干净。包含自动吹水、机器人吹水和人工吹水三个子工序。
（1）自动吹水：通过自动吹水设备，减少工件内表面和外表面大部分水份，同时吹除挂具及滑橇暴露部分等表面的水分。

（2）机器人吹水：由机械臂采用压缩空气的方式吹除工件表面（含内表面）少量残留水份及工件与挂具等残留水份，工件内外无视觉可见的水珠和积水、无灰尘、纤维、油污等。

（3）人工吹水：由人工吹水岗位工作人员继续采用压缩空气方式吹除工件表面的残留水份，确保进入烘干工序的工件满足水份含量要求。

3.烘干工序：烘干吹水工序来的工件，使其表面完全干燥，达到喷涂工序的要求。

4.喷涂工序：将烘干的工件进行喷涂，喷涂完的工件进行烘干处理后为最终产品。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天津敏信公司有从业人员760余人，设置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了4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公司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管理、异常处理流程、变更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汇编了相关设备设施、作业活动的安全操作规程，对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开展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建立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并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但天津敏信公司在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方面仍存在风险辨识不全面、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严不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系统、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安全管理问题。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9月29日11时39分左右，天津敏信公司三工厂涂装五线除脂吹水岗位作业人员刘某某在进行吹水作业过程中，滑橇置具上工件掉落至滑橇区域地坑内，刘某某进入滑橇地坑内拾取掉落的工件。11时41分左右，刘某某再次进入滑橇地坑内拾取工件，一只手拾取滑橇底坑内工件，另外一只手扶在滑橇末端的置具上，导致滑橇置具上多个工件掉落，其中有部分工件滑落至升降机运行区域的底坑内。刘某某多次进入滑橇地坑内拾取掉落的工件后，于11时44分左右进入升降机运行区域地坑内弯腰捡取工件的过程中，被下降的升降机挤压在升降机与格栅之间。

11时53分左右，涂装五线工艺员李某某接到上件区其他员工关于上件工序异常问题的报告后，联系设备维修工宋某某，宋某某第一时间到达涂装五线中控触摸屏处，发现中控触摸屏上显示涉事升降机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后，便到人工吹水室位进行查看，发现刘某某被挤压在升降机与格栅之间。宋某某立即按下吹水室内的急停按钮，打电话叫来李某某，二人将升降机提升起来，并通知公司其他人员赶到事故现场一起施救。后公司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将刘某某送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进行救治，刘某某经抢救无效于15时04分左右死亡。
（五）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1.事发生生产线情况：事故发生在天津经开区东区第十一大街5号的天津敏信公司三号厂房涂装五线，涂装线主要从事汽车保险杠格栅塑工件涂装，包含上件工序、水洗工序、吹水工序、烘干工序、喷涂工序、流平工序、烘干工序、下件工序。事故发生点位于三厂房涂装五线处的吹水工序，吹水工序处设置有吹水室，包含有自动吹水和人工吹水。当自动吹水没有将工件表面水吹扫干净或工件不能采取自动吹水时，利用压缩空气对工件表面的水渍进行吹扫，吹扫完成后，工件到达升降机平台，由升降机平台提升至三楼烘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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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涉事生产线吹水作业现场图
2.事发人工吹水室情况：吹水室入口处设置有操作平台，平台宽0.93米，高0.67米。室内北侧墙面张贴有“禁止站在滑橇上作业”和“品质月零不良流出重点工位品”，西侧升降机运行区域挡板两侧各设置了一个急停按钮，其中南侧急停按钮处张贴有“禁止入内”警示标识。升降机运行区域与人工吹水室之间无隔离设施，人员可随意进入升降机运行区域。东侧沿墙设置有压缩空气管道、压缩空气软管和吹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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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涉事吹水室现场图

3.涉事升降机情况：吹水室设一条轻型滑橇工件输送系统，其中输送线依次放置有滑橇、置具和工件，输送线采用电驱动方式，设有减速、停止、满位、越位信号，所有信号传至二楼中央控制柜。工件+滑橇重量100kg/台，滑橇尺寸：2.15m(L)*1.35m(W)*0.74 m(H)。人工吹水室内最西侧为升降机，其升降速度为28m/min，采用电驱动，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电流为6.5A，功率为3KW；设有上下限位报警、断链保护、安全销，所有信号远传至现场二楼中央控制柜。中央控制柜上人机界面可显示报警记录、各安全装置报警信号输出情况以及输送系统运行状态等。升降机二层层门处设有急停开关。升降机下位设有4个传感器，北侧3个，南侧1个，分别为接入、满位和超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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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涉事升降机现场图

4.事发现场其他情况：人工吹水室设置有安全门，安全门上设有“人工吹水区域，需人工观察作业，联动装置已屏蔽”的标识和观察窗，门口外西侧电动机罩上遗留有死者作业时佩戴的一个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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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涉事现场其他相关情况图

（六）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刘某某，男，39岁，河南林州人，身份证号：41052119850908****。2024年8月1日，刘某某与津达伟业企业管理（天津）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按照合同的要求，刘某某被安排至天津敏信公司从事操作工岗位工作。2024年9月29日，刘某某在天津敏信公司三工厂涂装五线除脂吹水岗位进行吹水作业过程中发生机械伤害事故，被送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进行救治，经抢救无效于15时04分左右死亡。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开具的《居民死亡医院证明（推断）书》（编号：1201160272024000066）显示，刘某某死亡原因为窒息。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的相关规定，核定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153万余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应急响应及处置情况

2024年9月29日12时左右，天津敏信公司设备维修工宋某某发现刘某某被挤压在升降机与格栅之间后，同涂装五线工艺员李某某立即进行施救，两人互相配合操作升降机按钮将升降机提起，同时通知公司其他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后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将刘某某送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进行救治。

12时50分左右，经开区应急局接到滨海新区应急指挥中心关于事故的通报后，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主要负责同志及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要求天津敏信公司积极配合医院对伤者进行救治，对事故现场进行保护，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相关工作，并责令天津敏信公司全厂停止生产，立即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坚决避免其他事故发生。经开区应急指挥中心在规定时限内向滨海新区应急指挥中心报告事故相关情况。
（二）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开区管委会成立善后处置工作组，要求天津敏信公司做好救治伤者，安抚家属，妥善处置事故善后事宜。2024年10月1日，津达伟业企业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敏信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对死者家属进行了经济赔偿，死者家属对死者尸体进行火化处理，完成了事故善后相关事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在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应急处置响应迅速，事故信息报送、流转及时，未发生二次伤害，没有发现应急处置过程存在问题。
三、事故原因分析
通过对事故进行详细调查，综合分析相关情况，事故调查组认为此事故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天津敏信公司人工吹水岗作业人员刘某某在进行作业过程中，进入升降机运行的地坑区域内拾取掉落的工件时，被下降的升降机挤压在升降机与格栅之间，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天津敏信公司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不到位

该公司虽进行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但未结合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对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辨识[
]，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措施存在漏洞，未辨识出升降机运动挤压人员的安全风险，升降机未设置悬挂装置松弛时的安全装置[
]，当升降机向下运动受到阻碍时，不能保证升降机及时切断电气安全回路，使升降机停止运动，导致作业人员一直处于被挤压状态。
2.天津敏信公司对工艺变更安全管理不到位

该公司对涂装五线吹水工序进行了工艺变更，未按要求进行填写《变更申请表》，没有对所变更的工艺全面开展风险辨识并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在工艺变更完成后，未履行审批及验收程序[
]。公司屏蔽原人工吹水室安全门联锁装置，未重新进行风险评估，也未采取其他有效的安全管控措施：一是未在升降机运动区域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防止作业人员进行到升降机运动区域；二是未设置相应的安全联锁[
]，在人员进入升降机运动区域后，升降机不能立即停止运动。
3.天津敏信公司作业人员风险意识不足，违章作业

该公司虽制定了设备设施、作业活动等安全操作规程，对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操作规程培训，但公司未有效监督作业人员严格执行[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进行吹水作业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时，未严格执行公司异常处理流程制度[
]，违反公司安全操作规程[
]，在未启用急停按钮的情况下，无视安全警示标识，违规进入升降机运动区域拾取掉落的工件[
]，被下降的升降机挤压，导致事故发生。
4.天津敏信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全面、不系统

该公司虽制定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规定》，建立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开展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但公司未对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进行全方位、全过程隐患排查，日常事故隐患排查工作不实不细，均未发现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人工吹水岗位安全防护缺失、作业人员违章作业等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全面、不系统，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责任单位

天津敏信公司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未采取有效的安全管控措施；对工艺变更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落实变更管理制度；作业人员风险意识不足，违章作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全面、不系统，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天津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
]，对其处6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责任人员

1.天津敏信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

天津敏信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组织实施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落实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不全面，安全风险辨识不深入，管控措施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天津经开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
]，对李某依法处2023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2.作业人员刘某某
天津敏信公司三工厂涂装五线除脂吹水岗作业人员刘某某安全意识淡薄，在进行吹水作业过程中，违规进入升降机运动区域拾取掉落的工件时，被下降的升降机挤压，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此次事故中已死亡，建议对其免于处理。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天津敏信公司应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要牢固树立安全风险意识，全方位、全过程辨识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并针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制定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二是要严格落实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安全管理制度，特别是在进行工艺设备变更时，变更前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对所变更的工艺进行风险评估。变更后，要对安全防护设施组织进行验收，确保安全防护设施有效运行；三是要按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对公司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安全操作要求、作业环境要求、作业防护要求、禁止事项、紧急情况现场处置措施等内容，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督促作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并落实事故隐患排查工作机制，全面、系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坚决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建议经开区应急局要加强对工业企业安全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三）建议经开区应急局召开事故现场会，组织重点企业切身接受事故教训，做到“一厂出事故，全区受警示”，督促检查事故单位问题整改情况，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事故调查组
[�]《天津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责任：（二）全方位、全过程辨识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做到系统、全面、无遗漏，并持续更新完善。


[�]《简易升降机安全规程》（GB 28755-2012）第9.4.1条：强制式简易升降机应设置悬挂装置松弛时的安全装置，当货厢向下运行受到阻碍时能及时切断简易升降机的电气安全回路。


[�]《天津敏信公司变更管理制度》第10.1条：1.工艺、技术、设备设施的变更由变更申请部门填写《变更申请表》，对变更过程进行风险分析，确定变产生的风险，提出管控措施，报厂长审核，安全领导小组审批。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 33000-2016第5.5.1.4条  企业应制定变更管理制度。变更前应对变更过程及变更后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制定控制措施，履行审批及验收程序，并告知和培训相关从业人员。


[�]《机械安全  生产设备安全通则》（GB/T 35076-2018）第6.3条：运动部件如果存在因与生产设备运动部件物理接触而导致事故的风险，则应为这些运动部件配备安全防护装置，以防止进人危险区或在进入危险区之前使这些部件的危险运动停止。


[�]《机械工程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GB 51155-2016)4.6.10垂直运输设备，不宜采用以卷扬机或电动葫芦为驱动装置的简易吊笼或简易电梯；垂直升降机应设上升和下降限位装置和防护栏杆，垂直升降机门的启闭和升降机的运行应设联锁装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机械安全生产设备安全通则》（GB/T 35076-2018）第5.2条  操作者应按照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安全工作程序使用生产设备。


[�]《天津敏信公司涂装除脂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规程》第6六条  严禁违反禁止标识、标志的行为……。


[�]《天津敏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外饰件涂装生产线操作使用说明书(机械部分)》（广州加杰机械有限公司）第4.14.3注意事项第6条：升降机底下严禁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